
劳务派遣小时工合同书
甲方（用工单位）：  潍坊光华荣昌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潍坊高新区新钢街道钢城社区双羊街143号1号车间
乙方（派出单位）：潍坊英汇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潍坊高新区胜利东街9号人力资源产业园309室

甲乙双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及省、市有关法律法规，根据平等互利原则，经友好协商，就乙方向甲方提供劳务派出服务达成如下协议，并共同遵守该业务的商业秘密。


第1章 总则
第一条被派出劳动者系指乙方按照甲乙双方签订的协议派往甲方工作的乙方员工。
第二条乙方与被派出劳动者为劳动用人关系，甲方与被派出劳动者为劳务用工关系。被派出劳动者的工作地点、工作岗位及人员数量由甲方确定。
具体包括：工作地点   潍坊光华荣昌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工作岗位 车间操作工 ；
人员数量   15人 ；

第三条劳务报酬
1、甲乙方双方约定，乙方派出的劳动者的劳务报酬按照小时工模式计算费用，具体细节如下:
管理费：甲方根据乙方派出人员出勤工时，按照每人  25 元/小时向乙方支付劳务派遣员工管理费用，前七天为实习期按80%结算，按照实际出勤工时支付，上岗1天即计算费用。
甲方每月  10  日前向乙方提供派出员工上月出勤工时及费用明细，乙方确认无误后向甲方提供正规增值税专用发票，差额开票（即：工人工资部分和劳务服务费部分分别开票），开具发票产生的税金（5个点）由甲方承担；甲方收到发票确认无误后于每月   20   日前向乙方支付上月费用。	Comment by Cindy: 仅劳务服务费部分的税点是5%？需要写明或列表说明，哪一部分包括什么费用，税点是多少。
2、 乙方接收款项账户信息:
开户名：潍坊英汇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潍坊分行新华路支行
开户账号：536902797010806
第四条协议的期限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确认日生效，有效期  12   个月，协议期满前一个月内，由甲乙双方协商本协议是否续签。

第2章 劳动安全卫生、职业病危害防治
第五条甲方安排被派出劳动者从事相应的工作，并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和劳动保护。
　　


第三章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
第六条
1、 甲方安排被派出劳动者执行两班倒或者三班倒 工作制；
2、被派出劳动者工作时间为 8-12 小时 ，如遇特殊情况，需延长工作时间的，甲方应征得被派出劳动者同意，且延长时间不得超过法律规定。


第四章甲方的义务和权利
第七条甲方的义务
1、甲方须向乙方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2、甲方须向乙方提供用工岗位说明、人数、劳务报酬等并保证其内容的真实性。
3、甲方按月准时向乙方支付费用。

第八条甲方享有如下权利
1、对于不符合甲方要求的乙方派出的劳动者，甲方可拒绝接收。
2、甲方有权按照相关管理规章制度对劳务派出人员进行质量奖惩、考勤考核奖惩等综合劳务考核，甲方可对劳务派出人员采取相应的奖惩措施。
3、甲方有权对被派出劳动者进行必要的岗位调整。
4、对乙方不履行本协议的，甲方有权追究乙方违约责任。

第5章 乙方的义务和权利
第九条乙方承担下列义务
1、乙方应向甲方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及相关资质复印件；
2、乙方与全部劳务派遣人员已签订劳动合同，乙方负责处理劳务派遣出人员的劳动务关系，工伤等事宜，并负责处理；和承担劳务派遣人员造成的甲方及第三人的损害赔偿。
3、派出人员由乙方按照甲方的具体要求进行劳务派出，乙方派出的劳动者须具备的条件如下：
A． 年龄 ：男： 18  至 50  周岁；
4、乙方应保证所派出劳动者的个人资料的真实性；
5、培训、教育被派出劳动者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甲方各项规章制度、保守甲方的业务秘密；
6、乙方不得将正在甲方工作的被派出劳动者调转到其它公司任职或派往其它公司兼职；
7、乙方每月按时向派出劳动者发放工资，负责处理工人劳动纠纷、工伤等事宜；
8、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十条乙方享有如下权利
1、依法监督用工单位合法用工，维护被派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2、对甲方不履行本协议的，乙方有权追究违约责任；
3、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六章被派出劳动者的管理
第十一条被派出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可以随时将被派出劳动者退回乙方：
1、试用期内被证明不符合甲方用工条件、用工需求的；
2、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甲方规章制度的；
[bookmark: _GoBack]3、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甲方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4、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或被行政拘留、劳动教养等处罚的；
5、被派出劳动者提出停止派出或擅自离岗；
6、被派出劳动者患病、出现工伤或非因工负伤等影响甲方正常用工情形的。
第七章争议处理及其他
第十三条本协议履行过程中，甲乙双方如发生争议，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经协商后仍不能解决的，可提交甲方当地法院处理。
第十四条本协议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可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五条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持一份。自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盖章）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签字或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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